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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央商务
区（安置区）旧城改造项目
是政府主导的重大公共项
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历
下区一直坚持阳光、公开、
透明的原则，坚持一把尺
子量到底，坚决杜绝早搬
迁吃亏、晚搬迁沾光的情
况发生。

随着签约最后期限的
临近，记者走近济南中央
商务区，对全程参与并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山东众
英律师事务所主任范作民
和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主
任吴国燕进行了专访，他
们两位对济南中央商务区
和安置区房屋征收拆迁涉
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
专业解答。

范作民，山东众英律
师事务所主任。曾连续三
届担任济南市律师协会副
会长、一届副监事长。目
前，分别担任山东省人民
政府、中共济南市委、济南
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和法
律专家库成员。

吴国燕，山东元序律
师事务所主任。曾荣获全
国争先创优先进个人、
山东省优秀青年律师、
济南市优秀律师、济南
市十佳青年律师、济南市
共产党员示范模范岗等荣
誉称号。

走走近近济济南南中中央央商商 务务区区
——— 专访法律顾问和律师专家团

记者：为建设济南中央商务区和安置区，济
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作出济（历下）征字（2016）6
号和7号两份房屋征收决定，请问两位律师，对这
两份房屋征收决定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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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作民：应该说从该项目

的征收主体是否合法，房屋征
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
房屋征收是否符合各项规划的
要求，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是否
合法，房屋征收是否经过了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征收补偿费
用是否足额到位、专户专储、专
款专用，以及被征收房屋调查
登记等方面进行审查来看，历
下区人民政府作出的6号和7号

《房屋征收决定》是具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的，程序是合法的。

吴国燕：是的，据我了解该
项目正式启动之前，历下区人
民政府就组织了由济南市城
市更新局经验丰富的工作人
员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50多
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队全程
参与，提供政策和法律方面的
指导和监督，确保政府依法行
政，依法征收。

记者：针对未能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约
的被征收人，请问两位律师，法律都规定了什么
样的强制措施？2

范作民：在规定的签约
期限届满前，被征收人与征
收部门达不成协议的，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的规定，政府将对被征收
人依法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
定，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规定的时间内仍不搬迁
的，政府有权依据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向济南市历下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

吴国燕：是的，有个别被
征收人认为整个项目的签约
率必须达到一定的百分比，
政府才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种观点没有任何的法律依
据。

记者：请问范律师，被征收人未在规定的签
约期限内完成签约并搬迁的，对被征收人将产
生什么影响？3

范作民：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济
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办法》以及济南中央商
务区和安置区房屋征收补偿
标准方案等相关规定，被征
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期限之内
完成签约并搬迁的，被征收
人将有权享受到政府公布的

项目征收补偿方案中规定的
按期搬迁和提前搬迁奖励费
等相关节点各项奖励政策。
但如因被征收人原因未能在
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约并搬
迁，被征收人则无法享受相关
节点搬迁奖励政策，少则损失
几万元，多则损失十几万元，甚
至更多。

记者：范律师，少数被征收人反映，他们不
知道应如何办理聘请委托律师的手续和交纳
律师费，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4

范作民：聘请律师应当
依法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正式
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
合同除律师事务所至少留存
一份归档外，还应交给委托
人至少一份。

另外，委托人向律师事
务所交纳律师代理费用后，
律师事务所应向委托人开具
正式的律师服务税务发票并

交给委托人。委托人委托代
理律师后，如果出现律师事
务所未与其签订委托代理合
同，或者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后未至少交给委托人一份委
托代理合同原件，或者交纳
律师代理费后律师事务所未
向委托人出具正式的律师服
务税务发票的情况，均属于
违法违规。

记者：少数被征收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分期分
批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拖延腾房搬迁，最
终能够获得比政府公布的补偿标准更高、更多的利
益，请问两位律师，这种想法有法律依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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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作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可能实
现，最终结果是将导致个人应得
利益的巨大损失。我们了解到江
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作出
的一个房屋征收决定项目中，少
数被征收人提起了系列法律程
序，最终在法院司法强制执行程
序中被征收并拆除了房屋，应得

的部分房屋征收补偿和奖励待遇
受到了损失，而且还付出了相应
的律师费，可以说损失巨大。历下
区政府宋永祥区长在接受采访时
已经明确表示，坚持一把尺子量
到底，坚决杜绝早搬迁吃亏、晚搬
迁沾光的情况发生。

吴国燕：正因为这种想法是
错误的，我们在此提醒，济南市历

下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
决定、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方案
及相关政策规定，依法依规，完
全合法。被征收人通过提起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程序，
对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提
出个人的诉求，是法律赋予被
征收人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但被征收人应当依法谨慎行使
自己的诉权，维护个人的正当
合法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使诉
权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记者：请问吴律师，少数被征收人没有参与选房，这将对其造成什么样的
影响？6

吴国燕：被征收人积极参
与政府规定的选房程序，将会
选择到自己比较满意的楼层、
户型的安置房。相反，如果不参

与选房，政府在作出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时，将在剩余房源中
通过随机的方式指定安置房。
这样，很可能造成在楼层和户

型等方面达不到被征收人自己
的意愿。因此，及早选房、及早
签约，有利于被征收人行使和
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

记者：据了解，拆迁指挥部制定推出一项“腾房协议”，请问两位律师，这符
合法律规定和补偿方案吗？7

范作民：拆迁指挥部近期
制定推出的“腾房协议”并不违
反国家有关房屋征收补偿的法
律规定和济南中央商务区（安
置区）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

推出“腾房协议”的主要原
因是考虑到少数被征收人提起
了相关法律程序，还在进行中。
为了尊重这部分被征收人依法
行使诉讼的权利，依法维护其合
法的正当权益，同时加快推进中
央商务区和安置房的建设，在未
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如

果被征收人同意签订“腾房协
议”，不影响政府征收拆迁工作，
在诉讼程序结束后，如该部分被
征收人依法胜诉，政府将按照生
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
补偿标准兑现补偿利益；如该部
分被征收人败诉，因其已签订

“腾房协议”，未影响政府的征收
拆迁工作，政府将根据其实际腾
房搬迁时间，按补偿标准方案的
规定兑现补偿利益和相关节点
搬迁奖励、政策待遇。

吴国燕：就像范律师所说，

推出“腾房协议”充分体现了历
下区人民政府作为征收人贯彻
依法行政，依法征收，和谐征
收，尊重被征收人正当合法权
益的执政理念。

个别被征收人未能全面
准确理解拆迁指挥部推出的

“腾房协议”的真正意图，甚
至个别人鼓动这部分被征收
人拒绝签订“腾房协议”，其
最终结果将误导被征收人走
上弯路，造成被征收人失去部
分应得的正当合法权益。

记者：少数被征收人认为他们一方面提起相关法律程序，另一方面可以由
其委托的相关代理人就高出补偿标准事宜与政府进行谈判，从而可以获得比
政府公布的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多30万元到50万元的补偿利益，请问两位律师，
这有法律依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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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作民：中央商务区（安置

区）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工
作是政府主导的重大公共利益
项目，历下区人民政府依法作
出了征收决定及征收补偿方
案，并进行了公告。在没有通过
法律程序否定征收决定及征收
补偿方案的情况下，征收决定
及征收补偿方案具有法律效
力。任何机构和个人均无权在
补偿标准之外向个别被征收人
支付征收补偿标准之外的利益，

否则涉嫌违法，将造成国有资产
的严重损失。

因此，少数被征收人寄希
望于提起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
序，与政府谈判，既没有法律政
策依据，也不可能实现。据我了
解，截至目前，历下区人民政府
未与任何被征收人或其代理人
进行相关谈判，今后也不可能
进行这种谈判。

吴国燕：不仅如此，我还注
意到，在个别被征收人之间流

传着一种说法：他们可以通过
提起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后，每
户可以比政府规定的补偿标准
多获得30万元到50万元的补偿
利益，甚至有人说，按被征收房
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可以
多获得1000元以上的补偿利益。
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法律和政策
依据的。这些说法的流行，必将
误导少数被征收人走上弯路，最
终将给个人的应得合法正当利
益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损失。

中央商务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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